
環南市場改建攤商安置意願調查說明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6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 分 

二、 地點：環南市場自治會辦公室 

三、 主持人：臺北市市場處 湯股長順明代       記錄：歐瓊鎂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 市場處說明事項 

（一） 中繼市場規劃地下二樓獨立冰櫃 66 座、一樓 428 攤、

二樓 470 攤及三樓加工專區 16 位，共 980 位，仍需減

343攤。為確實掌握攤商經營需求，減攤步驟的第一步

驟先進行全體攤商改建安置意願調查，第二步驟再進行

攤位現況複查。 

（二） 意願調查表選項如下： 

1. 安置至中繼市場，每月繳交攤位使用費。 

2. 暫停營業，停止繳交攤位使用費，待市場第二期改

建完工後，再遷回市場營業。 

3. 改配租其他公有零售市場空攤營業。  

（三） 調查表預計發放後一個月內截止繳交，逾期未繳回者，

視為同意無條件配合市場處後續規劃決策。 

（四） 本次調查僅為攤商個人安置意願，市場處將優先安置有

依規定實際經營者，如中繼市場安置滿攤，攤位「繳租

未營業」及「作冰櫃使用」者將暫停營業，停止繳交攤

位使用費，待市場第二期改建完工後，再遷回市場營

業，為次順位安置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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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自治會意見 

（一） 中繼市場減攤順位，以現有營業之攤位為第一順位，未

營業之攤位為第二順位。 

（二） 應先寄公文通知攤商後，再進行意願調查。 

（三） 應將意願調查結果與攤位營業狀況做查核，並向自治會

報告最新數據，請自治會協助查證。 

七、 結論 

（一） 先行函文全體攤商說明中繼市場攤位安置原則，發文 2

個禮拜後進行安置意願調查。 

（二） 意願調查預計進行一個月，請攤商於繳交期限前繳齊文

件，供市場處統計結果。 

（三） 意願調查結束後，由市場處將調查結果與攤位營業情況

進行查核，向自治會報告後，再公告全體攤位營業狀

況，做為中繼市場攤位配置依據。 

八、 散會 


